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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莫宝才，男，1952年1月28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静安区东宝兴支路20弄7号

，现住上海市青浦区朱家角镇漕平支路2号珠光新村1号402室。

被告上海市静安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住所地上海市静安区大统路1051号。

法定代表人姜伟成，局长。

委托代理人顾正琳，女，系上海市静安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樊华玉，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上海市闸北第一房屋征收服务事务所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静安区长临路

109号101室。

法定代表人周昕，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张兆雄，男，系上海市闸北第一房屋征收服务事务所有限公司工作人员。

原告莫宝才诉被告上海市静安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以下简称：静安区房管局）房

屋征收补偿协议一案，本院于2019年9月4日立案受理，并于同年9月9日向被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诉讼过程中，因上海市闸北第一房屋征收服务事务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闸北一征所）与本案处理结果存在利害关系，本院于2019年10月8日依法

追加该公司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2月10日、2020年

3月1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莫宝才，被告静安区房管局的行政机关负责人朱明

（第一次庭审）、许峰（第二次庭审）及委托代理人顾正琳、樊华玉，第三人闸北一征

所的委托代理人张兆雄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莫宝才诉称，原告与被告静安区房管局就本市静安区东宝兴支路20弄7号房屋（以

下简称：涉案房屋）签订的《上海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居住房屋）》有悖

常识，违反 党的指导，该协议的第4、5、7、8、9条与事实差别重大，违反法律和征收

补偿方案的规定。首先，被告将涉案房屋性质认定为“旧里”与事实不符，应改为“独

立住宅”。土地证记载的土地使用面积28㎡也与事实不符，认定建筑面积82.1㎡的程序

不合法，应当以实地丈量面积为准。1975年涉案房屋就有42.9㎡的建筑面积，但当年建

造房屋的时候，政策不能改变土地面积，所以土地证附图上的28㎡一直没改过来，事实

上房屋的建造面积远远超过了土地面积。2006年扩建时，与6号房主协议一致，借用6号

房屋的山墙，房屋面积增加16㎡，并补偿了6号房主。因此，一层、二层、三层的建筑

面积应当按实际使用面积认定，计（28+16=44）×3=132㎡（包括不予认定面积如洗衣

房、阳台、扶梯等），故还应补偿132-82.1=49.9㎡的面积，按照协议计算人民币（币种

下同）13,178,265.15元。其次，涉案房屋权利人有继承人六人，一共有四户（目前三个

户口簿，莫宝富、莫黎亚尚未分户），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及《电

影技术厂周边（161.162街坊）旧城改建项目房屋征收补偿方案》的规定，无论是“分户

补偿”还是“计户补偿”都没有以“土地证”计户的说法，况且六位继承人均已年过耳

顺，早已分门立户，不可能是一户，未能分领各自名下的不动产权证是由于历史原因所



造成的。另外，签约之前原告将附加约定（备忘录）交给工作人员，该备忘录上虽然只

有原告的签名，但应当视为协议的附属部分。综上，被告另外还应补偿如下：第一，建

筑面积少计132-82.1=49.9㎡，相应的房屋价值补偿款49.9×55,995×1.3=3,632,395.65元

；第二，另外三户的补偿面积款：55,995×15×3=2,519,775元；第三，另外三户的补贴

奖励费：2,342,031.50×3=7,026,094.50元，三项合计13,178,265.15元。此外还有协议第十

八条约定的签约奖励每户20万元尚未结算。据此，原告起诉至法院，要求判令：1、撤

销原被告于2018年12月30日签订的编号为J-7-122的《上海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协

议》；2、被告就涉案房屋另行补偿原告13,178,265.15元，并支付以该款项为本金、按照

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基准利率计算一年的利息。庭审中，原告撤回第一项诉请。

被告静安区房管局辩称，原告莫宝才与被告签订的房屋征收补偿协议是经协商后订立

，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根据征收基地的政策，对于三层以上的建

筑面积不认定，涉案房屋的三层面积是按照土地的占地面积×3，现在涉案房屋的土地

证面积是28㎡，原告要求按照44㎡×3计算面积没有依据。原告要求按照四户予以计户

也没有依据。故请求法院驳回原告莫宝才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闸北一征所辩称，不同意原告莫宝才的诉讼请求。对于面积的认定依据是：根据

《关于贯彻执行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第六条规定，对于未经登记的房屋，以相关批准

文件记载的建筑面积为准，实际面积小于记载面积的，以实际面积为准。沪房管征

[2014]243号文《关于进一步规范本市房屋征收补偿工作的通知》第一条第三款规定，未

经登记的房屋，有房屋建造批准文件但未记载建筑面积的，以房屋调查机构实际丈量建

筑面积为准，超出房屋建造批准范围的搭建部位不予认定建筑面积。涉案征收基地补偿

方案第六条第（二）项第二款也对私房建筑面积的认定进行了规定。本案中，原告户只

有土地证没有房地产权证，土地证上记载了原告户申请土地使用证，面积为23㎡，土地

证附图中面积为28㎡，故第三人按照附图中记载的28㎡认定土地面积；其次，第三人经

对涉案房屋的实际丈量，一层是26.1㎡，二层是40.31㎡，三层是40.12㎡，所以涉案房屋

按照底层26.1㎡，二层和三层28㎡计，共计26.1+28+28=82.1㎡。因此，对涉案房屋建筑

面积认定正确，符合法律和政策规定。对于原告户超出土地证的面积，也已经按照基地

方案给予了不予认定建筑面积的补偿。关于计户的问题，按照市政府71号令，对于国有

土地上的建筑物按证进行补偿，而不是依据房屋内的户口簿，涉案房屋虽有三本户口

，但仍应按照一个被征收户计。综上，系争征收补偿协议的内容完全符合法律法规和征

收补偿安置方案的规定。另外，原告户已经领取了协议补偿款九百多万元。

经审理查明，位于本市静安区东宝兴支路20弄7号的涉案房屋系私房，土地使用权证登

记人为莫培根（故），莫培根与妻子杨爱凤（故）育有六位子女，分别为莫宝发（故

）、沈杏轩（原名莫宝娣）、莫宝才、莫宝珍、莫宝富、莫宝林。涉案房屋内户籍在册

人员共9人，分三本户口。

2018年11月30日，静安区人民政府作出沪静府房征[2018]2号房屋征收决定，决定征收下

列范围内的房屋，同时收回该范围内国有土地使用权。房屋征收范围：东至东宝兴路、

南至中兴路、西至宝通路、北至芷江中路。涉案房屋位于上述征收地块中。

2018年12月30日，原告莫宝才受莫宝珍、莫宝富、莫宝林、颜佩霞（莫宝发妻子）、沈



杏轩、莫黎亚（莫宝发之女）的委托代表被征收人莫培根（故）（签约乙方）与被告静

安区房管局（作为签约甲方）及第三人闸北一征所（作为房屋征收实施单位）就涉案房

屋签订《上海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居住房屋）》，约定被征收房屋土地证

记载的土地使用面积28㎡，认定建筑面积82.1㎡。根据相关规定及本基地征收补偿安置

方案，被征收房屋价值补偿款总计6,816,271.35元，房屋装潢补偿41,050元，其他各类补

贴奖励费用：不予认定建筑面积残值补偿50,000元、搬家费补贴1,231.5元、家用设施移

装费补贴2,500元、居住协议签约奖励432,100元、早签多得益奖励50,000元、居住均衡实

物安置补贴1,806,200元，合计2,342,031.50元。乙方不符合居住困难户的条件。乙方选择

货币补偿。本协议生效后，乙方搬离原址90日内，甲方应向乙方支付共计9,199,353元。

协议还约定了居民签约率递增奖励、搬迁奖励、户口迁移奖励、签约搬迁利息、临时安

置费等内容。本地块适用征询制，在规定的签约期内（含签约附加期），房屋征收决定

范围内签约户数达到被征收总户数的90%，本协议生效。2019年1月9日，静安区人民政

府发布《公告》，宣告静安区电影技术厂周边（161、262街坊）旧城区改建房屋征收与

补偿协议于2019年1月9日生效。

上述征收补偿协议签订后，原告莫宝才向征收实施单位交付了涉案房屋，被告则向原告

发放了补偿款及搬迁奖励、签约率递增奖励等款项。

另查明，2019年1月22日，原告莫宝才及莫宝珍、莫宝富、莫宝林、颜佩霞、沈杏轩签

署《协议书》，对于涉案房屋的征收补偿利益约定了分配方案。

以上事实，由原告莫宝才提供的《上海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居住房屋）》

、协议签订时的照片、宝山路街道陆丰居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户籍证明，被告静

安区房管局提供的沪静府房征[2018]2号房屋征收决定、涉案地块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生效

公告、旧城区改建项目房屋征收补偿方案、路名更改对照表、上海市国有土地使用权申

报登记表、土地使用证附图、公地地租凭证、房屋建筑面积勘测报告书、评估分户报告

及送达回证、复估结论及送达回证、征收基地房屋评估均价公告、共有产权私房情况简

表、被征收居民基本情况表、户籍资料、房屋征收补偿具结书、全权委托书、空房接管

单、结算单、家庭内部分配协议书等证据及当事人的庭审陈述所证实。关于原告为证明

涉案房屋应当按照44×3=132㎡认定面积所提交的原告与邻居签订的借地建房《协议书

》、面积答疑登记表、闸北区革命委员会居民修建房屋许可证、私有危险房屋督修通知

，被告静安区房管局对真实性不予认可，并表示对原告就面积认定提出的异议进行了复

估，原告主张的建房面积已超过土地使用核准面积，且未经行政审批许可手续，第三人

闸北一征所同意被告的质证意见，另表示原告与邻居的《协议书》恰恰证明了原告建房

占地超过了批准面积，而危房督修通知仅仅是维修通知并不是扩建许可，不同意原告的

举证目的。

本院认为，被告静安区房管局作为本行政区域的房屋征收部门，负责组织实施房屋征收

与补偿工作，有权与被征收人签订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原告莫宝才受莫宝珍

、莫宝富、莫宝林、颜佩霞、沈杏轩、莫黎亚的委托，代表东宝兴支路20弄7号涉案房

屋的权利人与被告签订的系争征收补偿协议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

法规及相关规章的规定，并已满足约定生效条件，应属合法有效。



《上海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细则》第二十三条规定，被征收人、公有房屋

承租人以征收决定作出之日合法有效的房地产权证、租用公房凭证、公有非居住房屋租

赁合同计户，按户进行补偿。《关于贯彻执行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以及《关于进一步

规范本市房屋征收补偿工作的通知》等规范性文件规定，对于未经登记的房屋，以相关

批准文件记载的建筑面积为准，实际面积小于记载面积的，以实际面积为准。未记载建

筑面积的，以房屋调查机构实际丈量建筑面积为准，超出房屋建造批准范围的搭建部位

不予认定建筑面积。因涉案房屋未办理房地产权登记，故以行政部门核发的土地使用权

证作为征收补偿计户依据，并根据使用权证附图的核准面积结合实地测量认定被征收房

屋的建筑面积，符合上述规定和征收基地的补偿方案。原告莫宝才以涉案房屋内有三本

户口簿，其中一户也应分立为由主张按四户补偿，于法无据，且原告主张的该四户人员

作为涉案房屋的全体共有人均授权原告签订系争征收补偿协议，协议签订后亦对补偿利

益进行了分配，因此原告要求按四户标准分别进行征收补偿的主张，与事实不符，不能

成立。关于原告认为其在签订系争协议当时提交的《备忘录》应当视为协议附件内容的

观点，因该《备忘录》没有被告或征收部门的签字盖章，相关内容亦未经双方协商确认

，显然不能作为系争征收协议的补充内容，对双方不具有拘束力。综上，原告要求被告

另行支付征收补偿款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莫宝才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莫宝才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立案庭）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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